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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重庆市2021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招收报考须知

一、报名条件

按照原重庆市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《关于印发《建立住院医

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实施意见》的通知》（渝卫科教发〔2014〕35

号）要求，符合以下条件者可以报名。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（包括港澳台），享有公民

的政治权利。

（二）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医学类专业（指临床

医学类、口腔医学类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，或者已从

事临床医疗工作，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，但未取得中级及以

上职称，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。

（三）具有正常履行培训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
（四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招收。

1.属定向生、委培生的；

2.现役军人；

3.在本市或外地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在培学员或退

培未满三年的学员；

4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。

二、招收人数及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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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拟公开招收2000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，其专业详

见《重庆市2021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招收计划》（附件2）。

三、报名方式

（一）报名方式：实行网上报名。

请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考人员登录重庆医药卫生人才网

—重庆市住院医师、护士规范化培训专区

（http://cqwsrc.com/webSite/RCPXZX/ZY/）；

路径流程：注册获取用户名及密码，并填写个人信息、报考

志愿，提交个人资料。

（二）报名时间：7月9日—7月19日，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9

日18:00。

（三）提交照片：请报考人员在填报信息时上传个人电子照、

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执业医师资格证等证件照片。境外学

历需提供教育部出具的海外学历认证。

（四）填报志愿：每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考人员限报2

个志愿。报考人员填报志愿时须认真阅读各培训基地的招生简章

（登录重庆医药卫生人才网查询），结合各培训基地的招生条件

填报志愿。

四、资格初审与基地考核

考核工作由市卫生健康委统一组织管理，各培训基地负责具

体实施。报考人员凭本人报名表（在重庆医药卫生人才网—重庆

市住院医师、护士规范化培训专区打印）及各培训基地要求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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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材料参加考核（单位人须提交单位同意报考证明），各培训基

地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初审，资格初审时间为7月10日-7月20日，

截止时间为7月20日18:00。

（一）考核要求。

各培训基地要深入理解目前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，在确保安

全性、公平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，统筹兼顾、精准施策、严格管

理，稳妥做好考核工作。统筹考虑当地疫情形势、应急响应级别

以及考核工作量等，按照分区分级、精准防控、错时错峰、防止

聚集的要求，提前制定考核工作流程、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尽

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，防止人员聚集。同时，落实好各项防护措

施，做好突发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准备。

（二）考核程序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考人员分别按第一

志愿、第二志愿、调剂录取分期进行。

（三）考核时间。

第一志愿：7月22日至23日；

第二志愿：7月27日至28日；

调剂录取：7月30日。

（四）考核结果公布时间。

第一志愿：7月26日；

第二志愿：7月29日；

调剂录取：8月2日。

说明：报考人员须及时在重庆医药卫生人才网—重庆市住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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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师、护士规范化培训专区查询考核结果。

五、拟录取人员资格复审

各培训基地考核合格的人员，由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事务管

理办公室对拟录取人员进行资格复审。

六、录取名单公布

名单将在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或重庆医药卫生人才网—

重庆市住院医师、护士规范化培训专区进行公布。

七、领取录取通知书、档案托管、基地报到

相关事宜由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事务管理办公室另文通知。

八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报考人员应符合报名条件，按要求填报相关信息及资

料，并对填报信息、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在后续考核、资格复

审或培训过程中发现不实，立即取消录取或参培资格，并按有关

规定严肃处理。

（二）报考人员填报相关志愿后，应及时查看审核状态，若

退回修改，需在规定时间内未进行修改，逾期未修改的视为自动

放弃。

（三）报考人员须提供准确无误的联系电话，并保持通讯畅

通。

（四）最终录取名单以市卫生健康委行文公布名单为准。


